
                   第13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-彰化縣初賽報名表(社會組)              附件1 

單位：      競賽組別：       組 方言別：              隊伍或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數：   人 

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資訊 身分證字號 
所屬單位/團體

(若無免填) 
連絡電話 

法定代理人 

(未成年隊員) 

競賽人員(13-20人) 

技術人員(最多5人) 

指導老師(最多4人) 

地址 

1.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

4.           

5.           

6.           

7.           

8.           

9.           

10.           

11.           

12.           

13.           

14.           

15.           

16.           

17.           

18.           

19.           

20.           

一、每隊人員以13-20人為限，規定如下： 

(一)競賽人員：13-20人為限，其中須至少有6人為年齡未滿20歲者，請附該身分證或戶籍資料影本以證明其年齡。 

(二)技術人員：以最多5人為限。 

(四)指導老師：以最多4人為限。 

二、本資料僅供本競賽參賽人員等相關調查聯繫之用，請務必提供正確基本資料。 

 



            第13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-彰化縣初賽報名表 (學生組)               附件2 

學校：      競賽組別：       組 方言別：              隊伍或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數：   人 

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資訊 身分證字號 所屬單位學校 連絡電話 
法定代理人 

(未成年隊員) 

競賽人員(13-20人) 

技術人員(最多5人) 

指導老師(最多4人) 

地址 

1.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

4.           

5.           

6.           

7.           

8.           

9.           

10.           

11.           

12.           

13.           

14.           

15.           

16.           

17.           

18.           

19.           

20.           

一、每隊人員以13-20人為限，規定如下： 

(一)競賽人員：13-20人為限，其中競賽人員須為25歲大學以下學生身分，請附該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資料影本以證明其身分。 

(二)技術人員：以最多5人為限。 

(四)指導老師：以最多4人為限。 

二、本資料僅供本競賽參賽人員等相關調查聯繫之用，請務必提供正確基本資料。 

 



 第13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-彰化縣初賽報名表(幼兒園組)      附件3 

幼兒園：      競賽組別：       組 方言別：              隊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數：   人 

編

號 
姓名 

性

別 
出生資訊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

法定代理人 

(未成年隊員) 

競賽人員(4-6人) 

技術人員(最多3人) 

指導老師(最多4人) 

地址 

1.          

2.          

3.          

4.          

5.          

6.          
一、每隊人員以8-12人為限，規定如下： 

(一)競賽人員：8-12人為限： 

1. 每隊以8~12人為限，單一幼兒園所組隊者演員應為該園所之幼兒，跨園所組隊者演員應為各園所之幼兒，若
家長參與演出至多以2~4人為限 

2. 以「學校」為單位組隊為原則，都會區單一學校無法組隊者可跨校組隊。 

(二)技術人員：以最多5人為限。 

(四)指導老師：以最多4人為限。 

二、本資料僅供本競賽參賽人員等相關調查聯繫之用，請務必提供正確基本資料。 

 

 

 

 

 



 第13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-彰化縣初賽報名表(家庭組)           附件4 

鄉鎮市：      競賽組別：       組 方言別：              隊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數：   人 

編

號 
姓名 

性

別 
出生資訊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

法定代理人 

(未成年隊員) 

競賽人員(4-6人) 

技術人員(最多3人) 

指導老師(最多4人) 

地址 

1.          

2.          

3.          

4.          

5.          

6.          
一、每隊人員以3-6人為限，規定如下： 

(一)競賽人員：3-6人為限： 

1.以同戶籍內之成員為原則，但有不同戶籍之親屬共同參賽者，以戶長三親等內之血親及三親等內之姻親為限，
請附成員戶籍資料影本以證明其身分。 

2.至少1人為年齡未滿18歲者。 

(二)技術人員：以最多5人為限。 

(四)指導老師：以最多4人為限。 

二、本資料僅供本競賽參賽人員等相關調查聯繫之用，請務必提供正確基本資料。 

 

 


